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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 
中華民國  113 年  11 月  6 日經  113 學年度第  1 學期第  1 次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 

中華民國  113 年  11 月  28 日經  113 學年度第  1 學期第 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 

一、 報告流程 

 

 
*上述流程請於 24 小時内完成通報* 

 

實習業務負責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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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感染性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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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給藥錯誤處理流程 

 



4  

四、毀損物品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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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 

(護生填寫部分) 

護生 

姓名 

 發生 

地點 

 發生 

日期 

 填表 

日期 

 

病患 

資料 

 病歷 

號碼 

 

 

事件

描述 

 

 

事件

處理 

 

護生自我檢討及改善對策 

 

(教師填寫部分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實習指導教師原因分析及改善對策 

 

護生簽名 實習教師 實習課程主負責教師 實習委員會 系主任 

班導師 

 


